比选办法
评审委员会对满足比选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比选申请书，首先分别对比选申请人单位的技术方案进行评审打分。汇总分数后，再按照评分标准对报价和业绩进行打分。按得分高低顺序进行排序，比选人授权评审小组直接确定前9名为围单位。
排名前九的入围单位主动放弃中选(应提供盖章的书面声明)或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的，比选人应按照排序依次递补入围单位，也可以重新比选。如分数相同(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第三位四舍五入，则由评委投票决定，得票数多者中选。 
一、初步评审 
评审委员会首先对比选申请书进行初步评审。通过初步评审的，才能进入详细评审。 
初步评审表
	评审内容
	审查标准
	审查结论

	营业执照
	符合比选文件要求
	

	在评审工作结束前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
	符合比选文件要求
	

	比选申请人名称
	与营业执照一致
	

	比选申请函签字盖章
	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，应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，由代理人签字的，应附授权委托书，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应符合“比选申请书格式”的规定。
	

	比选申请书格式
	符合“比选申请书格式”的要求
	

	其他
	符合比选文件的其他要求
	

	初步评审结果（通过或不通过）
	


备注：1、每一项目符合的打“√”，不符合的打“×”；出现一个“×”的结论为“不通过”（不通过的要说明原因）。 2、“评审委员会意见”一栏由评委填写“通过”或“不通过”。


二、详细评审
详细评审评分表
	序号
	评分标准
	所占分值
	评分标准

	
	
	
	

	1
	报价
	10
	1、 有效比选报价是指通过初步评审的报价；
2、 评审基准价=各有效比选报价比选总报价的算术平均值；
3、 报价得分：有效比选报价等于评审基准价时得标准分，每比评审基准价高一个百分点减0.2分，每比评审基准价低一个百分点减0.1分，中间值按比例内插（报价得分结果保留两位小数，第三位四舍五入）。
（1） 如果比选申请人的比选报价＞评标基准价，则：比选报价得分＝所占分值－偏差率×100×E1；
（2） 如果比选申请人的比选报价≤评标基准价，则：比选报价得分＝所占分值＋偏差率×100×E2）；
其中，E1＝0.2，E2＝0.1

	2
	整体服务方案方案
	30
	整体服务方案描述详尽、合理得24.1-30分；
整体服务方案描述较详尽、较合理得18.1-24分；
整体服务方案一般得1-18分。

	3
	工作计划及进度保证措施
	15
	工作计划及进度保证措施科学、合理得12.1-15分；
工作计划及进度保证措施较科学、较合理得8.1-12分；
工作计划及进度保证措施一般得1-8分。

	4
	服务质量保证措施
	15
	服务质量保证措施科学合理科学、合理得12.1-15分；
服务质量保证措施科学合理较科学、较合理得8.1-12分；
服务质量保证措施一般得1-8分。

	5
	人员配备情况
	15
	人员配备情况科学、合理得11-15分；
人员配备情况较科学、较合理得6-10分；
人员配备情况一般得1-5分。

	6
	服务承诺
	10
	服务承诺符合项目需要合理可行8.1-10分；
服务承诺基本合理可行得6.1-8分；
服务承诺一般得1-6分。

	7
	项目业绩
	5
	2022年6月1日至今，以签订合同日期为准
提供近三年承接过供热面积200万㎡及以上、3年及以上经验的运维抢修服务业绩，每有一项业绩的得5分，最高得5分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备注：业绩须提供合同，时间以合同为准）


以上内容缺项得0分

